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議程
一、時間：113年06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小會議室。

三、主席：楊淑晏校長

四、記錄：林惠婷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應出席委員  13  人
（二）實際出席委員 9 人
（三）缺席4 人
六、主席報告：略。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編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審議 本校113年度1-6月鄭○文等 14 位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

助費申請案
特推會審

查通過

教育局已審

查通過

二 502吳O泰教室適應困難適提報本學期情障鑑定
特推會審

查通過

教育局已審

查通過

三

113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改善

及充實身心障礙資源班設備實施計畫，本校預計申請985700
元教育部補助

特推會審

查通過

教育局已審

查未通過

四
本次特殊教育第20次跨階段鑑定安置，601鄭○文、陳○愷已

安置建興國中
特推會審

查通過

教育局已審

查通過

五 審議401賴O紘申請四升五英語免修書面審查資格
特推會審

查通過

已通知家長

提交學習計

畫

六 審議502魏O聖申請五升六英語免修書面審查資格
特推會審

查不通過

已通知家長

未達縮修免

修資格

七 審議112學年度臺南市資賦優異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特推會審

查通過

已送件，且吳

○祐通過申請

八
審議報考113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鑑定名單之特推會核

章追認
特推會審

查通過
已歸檔

九
審議報考113學年度音樂智能資賦優異鑑定名單之特推會核

章追認
特推會審

查通過
已歸檔

八、特教組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須依教育局公告修正

【說  明】本校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須依教育局公告修正(附
件:本校特殊教育委員設置辦法)，若通過修正將於期末校務會議表決。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二）臺南市113年04月09日府法規字第1130505147A號令。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3年度資源班學生編班排課

【說  明】113年度資源班學生編班排課如下︰

【決  議】修正後通過



編號 班級 姓名 安置型態 科目

1 601 薛谷沅 特教服務 X
2 602 蔡宜橋 外加/自閉巡 社會技巧

3 602 吳洪泰 外加 社會技巧

4 602 陳天龍 外加 數/學習策略

5 603 張綺云 特教服務 X
6 603 黃品懷 外加/自閉巡 社會技巧

7 604 賴宜均 外加 國

8 604 郭哲睿 巡迴輔導 視巡

9 500 陳柏硯 特教服務 X
10 500 何品諭 特教服務 X
11 401 吳禹勳 外加 社會技巧

12 403 林奕寬 外加/自閉巡 國/數/社會技巧

13 300 陳爰蒞 外加 學習策略

14 300 黃書翰 外加 學習策略

15 300 林柏翔 外加 學習策略

16 300 黃語希  外加/抽離 學習策略/數/社會技巧

17 300 黃昱昇 外加 社會技巧

18 202 王君詠 外加/抽離 國/數/社會技巧

19 203 吳宥霆  外加/抽離 國、學習策略(數)
20 100 許軒瑋 外加 社會技巧

21 100 張誠恩 抽離 國/數/社會技巧

22 100 陳昱齊 抽離  國/數/社會技巧

23 100 謝博宇 外加 社會技巧

24 100 陳甦環 外加 社會技巧

25 100 陳禹喬 在家+視巡 X 
26 100 徐菘佑 外加 社會技巧

外加/抽離 學生 國語 數學 特需 備註

抽離
100  張誠恩

100   陳昱齊
6 4 A社會技巧1

外加

100   許軒瑋

100   謝博宇

100   陳甦環

100   徐菘佑

2 2 B社會技巧1

外加
202   王君詠(國數)
203   吳宥霆(國數) 2 4

外加

300   陳爰蒞(國數)
300   黃書翰(國數)
300   林柏翔(國)

300  黃語希(國數)

學習策略4

外加

403   林奕寬

604   賴宜均

602  陳天龍

2 2

外加

401   吳禹勳

403   林奕寬

202   王君詠

602  蔡宜橋

C社會技巧1



抽離
300  黃語希(數)
602  陳天龍(數) 4

外加
 602吳洪泰

603黃品懷 D社會技巧1

12 16 8

【案由三】113年度小一學生陳💖喬學生需同時申請視障巡迴和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說  明】小一新生陳💖喬學生因身體狀況不佳，可能需長時間往返醫院及在家休養，故須申請

在家教育。該生目前障礙程度是視障中度，學前就接受視障巡迴服務，故新學期除了已為她申

請大字書也接續申請視障巡迴輔導服務，讓孩子的學習不中斷。因教育局規定若同時申請兩

類巡迴老師服務，須於特推會提案通過，故在此說明案由。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資優組業務單位報告：

1. 113學年度一般智能資優生2升3共30+2位新生

2. 113學年度音樂智能資優生2升3共7位新生

3. 113學年度音樂智能資優生3升4共1位新生

4. 113學年度音樂智能資優生4升5共1位新生

5. 113學年度創造能力資優生3年級1位與4年級1位通過鑑定

6. 113學年度領導能力資優生4年級1位通過鑑定

7. 06/06(三)區域資優暑期方案報名截止，共21位報名，依排序錄取前20位學生

8. 06/03(一)~06/14(五)為資優生縮修免修書面審查申請收件時間

十一、資優組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C6-3附件-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彙整表 C6-3附件-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彙整表
(特教班).xlsx

【說  明】如附件，請委員討論

C6-3附件-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彙整表(資優班).xlsx

【決  議】審查通過

【案由二】113學年度一般智能與音樂智能資優課程計畫

【說  明】如附件，請委員討論

113資優班課程

【決  議】審查通過

【案由三】審議113學年度資優學生抽課需求規劃

【說  明】

1. 一般智能資優生中年級抽課，抽離5節與外加5節，共10節
2節部定課程：綜合活動_2節
3節校訂課程：萬花筒_1節、e未來(資訊)_1節、建築探古今(文史)_1節

2. 音樂智能資優生中年級抽課，抽離5節與外加3節，共8節
4節部定課程：綜合活動_2節、藝術(表演)_1節、藝術(聽覺)_1節
1節校訂課程：萬花筒_1節

3. 一般智能資優生高年級抽課，抽離7節與外加3節，共10節
4節部定課程：綜合活動_2節、國語文_1節、數學_1節
3節校訂課程：萬花筒_1節、永續幸福(PBL)_1節、e未來(資訊)_1節

4. 音樂智能資優生高年級抽課，抽離7節與外加1節，共8節
5節部定課程：綜合活動_2節、藝術(表演)_1節、藝術(聽覺)_1節、體育_1節
2節校訂課程：萬花筒_1節、永續幸福(PBL)_1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審議資優課程適性調整制度

【說  明】

1. 資優生具有優異的學習潛能與特質，但由於個別差異較大，在優勢能力、學習風格、適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NPXyT3TbveqWg5C64BmvPiYAC3rX1mx/edit?usp=drive_link&ouid=115842461792528372684&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cx_Vzxo0ffOaUPkyqLQRTLnGzspSF9A?usp=drive_link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應狀況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資優教育應施行適性化。

2. 依據學校師資節數量能，能為每位資優生以抽離與外加形式安排每周共10節課程，課

程內容涵蓋國語文(2節)、數學(2節)、自然(2節)、獨立研究(2節)、情意(1節)以及領創(1
節)

3. 三年級時，建議所有資優學生全面性地參與每周10節課程，自四年級起，家長可於個別

輔導會議時，根據學生的優勢能力、興趣或其他因素，提出課程調整需求，不安置部份

資優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

提案：資源班課程計畫因分組確認後，會依據分組調整課程計畫，會將課程計畫調整後的版本

已線上共享的方式，提供給委員先前審閱，並於06/11(二)加開臨時會議審議。

十三、散會：

案由二:資源班排課修正後課表



白色 林豊凱老師

紫色 陳菁菁老師

綠色 超鐘點老師

EX:6a=六年級抽離 5p=五年級外加

附件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112年6月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3年6月06 日特教推行委員會議修正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二）臺南市113年04月09日府法規字第1130505147A號令。

二丶 目的

辦理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學習輔導等事宜。

三丶工作任務：

（一）審議及推動年度校內特殊教育相關工作。

（二）協助特殊教育學生調整與適應教育環境。

（三）配合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轉介相關工作。

（四）審議個別化教育計畫丶個別輔導計畫、特殊教育方案、修業年限調整、升學與就學輔導及

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等相關事項。

（五）安排身心障礙學生適合就讀之普通班班級並審查該班級任導師之選任。

（六）審議特殊教育學生申請相關獎補助學金、交通費補助丶學習輔具、專業團隊服務及相關

支持服務等事宜。

（七）審議特殊教育學生之編班排課與評量考試服務，並協調校內各單位提供必要之行政協

助。

（八）審議特殊教育班級數、學生數丶師資、教師課表、教師授課節數與學生上課節數，若有增

減特教班之情狀，須專案報請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硏議。

（九）審議校園無障礙環境設施之規劃。

（十）整合學校特殊教育資源及社區特殊教育支援體系。

（十一）處理特殊教育學生危機事故及問題行為。

（十二）評估年度校內辦理特教工作及行政E化推動之成效。

（十三）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四丶紐織成員 ：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其中一人為執行秘書，由校長指派特殊

教育業務主管兼任；其餘委員 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一）各處室主任（教務、學務、總務）。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表。(資優類、身障類各一位)
（四）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資優類、身障類各一位)
（五）本校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前項委員之維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不能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者，由校長依前項規定遴聘派適當人

員補足其任期。

五、委員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或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七、委員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八、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指導。

九、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設置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如有修正時亦同。




